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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NBH02-04-13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

本次调整涉及一个地块，地块编号为NBH02-04-13，地块位于南边海片区、北侧紧邻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一、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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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区位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NBH02-04-13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一、总体情况

1.2  上位规划情况

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用地面积约1.32公顷（约19.77亩），经核查《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本次修改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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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开发边界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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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行控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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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中，NBH02-04-13地块为一类居住用地。

地块编号 NBH02-04-13
用地代码 R1
地类名称 一类居住用地

面积(平方米) 13178（约19.77亩）
容积率 ≤2.3

建筑密度（%） ≤46

建筑限高（m） ≤42.7
绿地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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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地块周边交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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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改地块交通区位优势显著，地块北侧紧邻榆亚路，地块西侧为南边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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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地块内部及周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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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部与周边的建筑质量良好，地块北侧紧邻港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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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现状1 地块内现状2 地块周边现状 周边道路现状2

港口码头

周边道路现状1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NBH02-04-13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二、调整依据及内容

2.1  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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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规【2005】146号）；

4、《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5、《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6、《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7、《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8、《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9、《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0、《三亚市建筑风貌管理办法》；

11、《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

12、《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2024年修正)；

13、《三亚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24年)》；

14、 国家、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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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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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条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

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

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

府组织评估，评估符合市、县、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继续使用。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国

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单元详细规划，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改地块详细规

划，涉及单元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单元详细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和地块详细规划可以一并修改。

      该项目为对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二、调整依据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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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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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条文
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

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

（四）重大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严格

限制规划重大调整，对确需调整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并形成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

批。对已委托下放给市县的事项以外的重要规划控制区范围内规划重大调整的，除履行上述程序外，应由市县政府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审查审批。

二、调整依据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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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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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条文
 《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

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三）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二、调整依据及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

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相关规

定，规划调整符合规划修改条件，本次调整属于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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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规划建设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三）加强城市设计。统筹考虑山水环境、空间肌理以及建筑布局和形态，深入挖掘提炼本土风貌元素，合理确定建筑

体量、立面和色彩，充分体现城镇的地域、民族和时代特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综合考虑各地主体功能定位、区域

资源环境、防灾减灾等因素，合理制定新建居住建筑高度管控规则。

（四）提升建筑设计水平。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建立健全在城市设计指导约束下的建筑设计

工作机制，加强建筑形态和风貌管控，塑造整体和谐又具有海南特色的建筑景观。

  《三亚市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管理办法》

（一）总体风貌：在全市划定海滨度假风貌区、都市时尚风貌区、田园小镇风貌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四类特色风貌分区。

海滨度假风貌区包括大三亚湾、红塘湾、崖州湾、亚龙湾及海棠湾的滨海片区，建筑以低层、多层为主，建筑造型应轻盈、

通透，建筑形体自由舒展，体现海洋风格。（本次调整地块属于海滨度假风貌区）

（三）建筑形态：应当尊重自然地形地貌，与周边建设项目和谐共处，形成与自然山水环境相融合、与周边建设项目相

协调的布局形态，在海边、河边、山边以及商业街道两侧等区域宜采用退台式设计。建筑体量应错落，富于变化，避免过于

庞大的连续体量。坚决杜绝“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设计。

（五）建筑高度：对于新建居住建筑，原则上以多层和高层为主且不得高于80米。在滨海、滨河（湖）和临山地段原则

上应当布置低层和多层建筑。

3.1 满足国家、海南省相关政策要求，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本项目邻近鹿回头及码头，其建设实施对城市风貌与海岸线景观影响显著，依据《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上位规划的要求，在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中，应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和用途依法合理转换，盘活利用存量用地，合理调整用途和开发

强度，强化建筑风貌管控，确保项目建设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本次调整符合省、市政策的有关规定，具备调整的必要性。


